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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04/05 年度起，有志於香港公營中小學校擔任校長的教

育工作者必須達到一套由教育局 (EDB) 訂定之「校長資格認

證」(CFP) 的要求，方獲考慮。 

 

「校長資格認證」(CFP) 包括三個組成部分： 

 

（１）成功完成「專業發展需要分析」(NA)； 

（２）成功完成「擬任校長課程」(PFP Course)；及 

（３）符合「專業發展資料冊」^  的要求 

 
    ^「專業發展資料冊」需於完成（1）及（2）後，由個人提交教育局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  (EDB)授權，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

系主辦之 2023-24 年度（第十八屆）「專業發展需要分析」

(NA)及「擬任校長課程」(PFP Course)，現正接受申請。 

 

此課程為有意成為校長的教育工作者獲取校長認證外，也旨

在為教師建立專業領導能力，讓他們做好擔任校長的準備。  

 

  

 

 

 

 

 

 

 

 

 

 

 

 

 

 

 

 

 

 

 

 

 

 

 

 

 

 

 

 

 

 

 

 

 

 

 

 

 

 

 

 

 

 

 

 

 

 

 

 

 

 

 

 
 

 

 

 

2023/24 年度 (第十八屆) 

擬 任 校 長 課 程 
 

引 言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 授權 

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 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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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業發展需要分析 

(Needs Analysis for Aspiring Principals) 
 

「專業發展需要分析」(NA) 包含以下三個階段： 
 

階段 1：分析前簡介會   (Pre-NA)  
日期  :  2023 年 11 月 11 日  (星期六 )  

時間  :  09:00 –  13:00 

地點  :  九龍塘  香港浸會大學  

 

階段 2：分析日  (NA Day)  
日期  :  2023 年 11 月 25 日  (星期六 )  

時間  :  08:00 –  18:00 

地點  :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或  其他由香港浸會大學安排之地點  (確實地點待定 ) 

 
 

階段 3：分析日後支援－持續專業發展  
1. 協助完成「領導發展日誌」(Leadership Developmental  Journal)  
2. 提供諮詢支援  

 
 
  授課語言：  

    粵語輔以英語   

    （註：至少需有 4 位英語參加者，方會開設英文組） 

 
 
  課程要求：  

 (1) 必須出席  「階段 1：分析前簡介會」及「階段 2：分析日」；及  

 (2) 於階段 1 和階段 2 期間，按指示完成「專業發展需要分析」手冊   

    (Working Booklet)  
 
 
  課程費用：  

  HK$ 3,900 
 
 
  繳交課程費用及退款：  

    (1) 報名時無須繳交任何費用。 

  (2) 申請人收到正式取錄結果後，需按電郵指示，於指定日期前一次過繳交課程費用。 

  (3) 申請人繳交課程費用後，如欲退出課程，可於開課前最少三星期前（即 2023 年 10 月 21 日 

             前）遞交書面申請；如申請獲得批准，將於退款中扣除 50%作行政費用（即 HK$1,950）。逾 

             期申請不獲受理。 

 

課 程 內 容 及 詳 情 
 

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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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擬任校長課程 

(Preparation for Principalship for Aspiring Principals) 
 

「擬任校長課程」(PFP Course) 包含以下四個部份： 
 
(A)  課程導向 (Orientation) 及 課程總結 (Course round-up) 

(B)  兩節「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 課節  (6 小時) # 

(C) 「六個核心單元」 (6 core modules) 課節  (79.5 小時) # 

       1) 策略方向及政策環境    2) 學與教及課程 

       3) 教師專業成長及發展    4) 員工及資源管理 

       5) 質素保證及問責             6) 對外溝通及連繫 

     （註：部份單元設選修科目(Elective lectures)） 

(D)  一系列選修講座 (Elective session) 及 訪校交流活動 (School Visit) （註：可自由參加） 
 
     # 覆修之申請人，報名時需附上教育局所發出之「重新開展校長資格認證程序」信件，其覆修兩個單元及完成行動 

       研究之申請方可獲考慮 

 
  上課時段：  

     2023 年 12 月 16 日至 2023 年 5 月 12 日（逢星期六，公眾假期除外） 

    （註：以最終時間表為準，部份星期六或不設課堂） 
 

  上課時間：  
      13:00 –  18:50  
 
  上課地點：  
     九龍塘  香港浸會大學  
            
  授課語言：  

    粵語輔以英語   

 （註：如有英語參與者，每個單元將設有一節英文輔導課） 

 
  

課程要求：  

    (1) 必須達到最少 90%出席率；及  

    (2) 按時完成及遞交所有課業@（六個核心單元各一份反思報告及行動研究報告，  

    共七份課業），並取得合格成績   @
可用中文或英文書寫 

 
  課程費用：  

  HK$ 26,000 (覆修：HK$ 9,800) 

 
  繳交課程費用及退款：  

     (1) 報名時無須繳交任何費用。 

     (2) 申請人收到正式取錄結果後，需按電郵指示，於指定日期前一次過繳交課程費用。 

     (3) 申請人繳交課程費用後，如欲退出課程，可於開課前最少三期前（即 2023 年 11 月 25 日前） 

           遞交書面申請；如申請獲得批准，將於退款中扣除 50%作行政費用（即 HK$13,000 或 

           HK$4,900）。逾期申請不獲受理。 

PFP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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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 4,900）。 

 

「專業發展需要分析」(NA)及「擬任校長課程」(PFP Course)是兩項獨立的課程，可分別申請，   

      亦可同時申請。申請資格如下： 

 
    (1) 持有認可師資培訓資歷（即持有本港的教師證書、本港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證書、 

   本港教育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及 

    (2) 具五年或以上本地中小學或特殊學校之教學經驗的在職教師或教育工作者 

 
  學額將根據以下順序作優先分配：  

     (1) 現職官立或資助學校副校長或同等服務機構的副主管職級 (SEO/PGM/SPSM) 

     (2) 已成功完成或同時報名入讀另一課程的申請人 

  （即已完成「擬任校長課程」(PFP Course) 的「專業發展需要分析」(NA)申請人； 

   或已完成「專業發展需要分析」(NA)的「擬任校長課程」(PFP Course)申請人） 

     (3) 現職高級教師 

 教育主任職級  (EO) （官立中學） 

 高級學位教師職級 (SGM)（資助中學） 

 小學學位教師職級 (PSM)（官立小學及資助小學）  

     (4) 其他合資格申請人 

第一輪 (Round 1) :   2023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五） 

第二輪 (Round 2) :   2023 年 9 月 28 日（星期四） *  

第三輪 (Round 3) :   2023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五） * 

 

* 如於上一輪截止報名日期後仍有餘額，將會繼續接受報名申請。 

 

查詢 
 

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  

擬任校長課程辦公室 

 

        電話：3411 5545 

        電郵：educpfp@hkbu.edu.hk 

 

申 請 資 格 

截 止 報 名 日 期 

申 請 程 序 

  (1)  合資格申請人可到 以下網址 ／掃描二維碼 填寫報名表格 (只接受網上報名) 

 報名網址：https://hkbu.questionpro.com/t/AV2kbZzIN2 

 

  (2) 填寫報名表格時，需按指示上載以下文件的副本： 

 香港身份證 

 認可師資培訓資歷證明@（即持有本港的教師證書、本港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證書、本港教育

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歷） 

 學歷證明@（即學士學位或以上學歷畢業證書) 

 專業資格證明 （如有） 

 教育局所發出之「重新開展校長資格認證程序」信件（只適用於覆修之申請人） 
 
@

 因「擬任校長課程」（PFP Course）屬本大學研究院之學士後課程，獲取録之「擬任校長課程」（PFP Course） 

   申請人需於開課第一天（即 2023 年 12 月 16 日），攜同並出示認可師資培訓資歷證明正本和學歷證明正本，  

   讓本學系職員作查核。 


